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

 

德明財經科技大學國際生參加華語文能力檢定獎學金申請書 

申請人  系所  學號  

國籍  
出生

日期 
 年     月     日 性別 □男   □女 

Email  
聯絡

方式 
 

應繳 

證件 

□申請人在學學生證(查驗正本後歸還) 

□本次華語文能力測驗正式考試成績單及證書正本(限 114學年度，查驗正本後歸還) 

□前次華語文能力測驗正式考試成績單及證書影本 

□土地銀行或其他銀行(需扣匯款手續費)帳戶封面存摺影本 

□學生與證書合照（請附照片） 

學生與證書合照（請附照片） 

 

申請說明： 
1.申請方式：備齊申請資料後，於申請時間內送至國際事務處華語文中心 A404-1。 
2.依「德明財經科技大學國際生參加華語文能力檢定獎勵要點」規定辦理。 
3.同一等級至多獎勵一次，惟其後考試成績如有進步並晉級者，得再申請較高等級之獎勵。 
4.若有經查不符獎勵資格或不實之情事，願依學校相關規定辦理，必要時退回已領全額獎勵金。 
5.申請期限為每學期公告日期起一個月內。 
6.經費以國際生留臺就業輔導計畫支應，如因政策調整或經費用罄，得停止受理。 
 

□本人已閱讀，並切決遵守上述規範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人 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(親筆簽章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中 華 民 國   年   月  日 

成績 

等級 

前次成績:□A1 □A2 □B1 □B2 □C1 □C2 (＿＿＿年＿＿月) 

本次成績:          □B1 □B2 □C1 □C2 (＿＿＿年＿＿月) 

以下由國際事務處華語文中心填寫 

審核 

結果 

通過:□通過進階級（B1）發給獎勵金新臺幣 1,000 元 

     □通過高階級（B2）發給獎勵金新臺幣 3,000 元 

     □通過流利級（C1）發給獎勵金新臺幣 5,000 元 

     □通過精通級（C2）發給獎勵金新臺幣 7,000 元 

 

退件:□不符獎勵標準□不通過 

華語文中心助理 華語文中心主任 國際長 

   


